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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林小龙 董事长 因公请假 陈繁华 

谢友松 董事 因公请假 张岩 

陈志荣 董事 因事请假 徐燕 

公司负责人林小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郑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丁新浩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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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040,718,737.11 14,021,814,490.16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35,793,252.98 12,062,597,294.72 -1.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51,501,410.95 -10.61% 2,132,307,598.41 -2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754,648.62 -47.89% -61,566,703.26 -11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1,903,681.74 -45.98% -47,973,764.09 -10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441,064,376.95 -4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8 -47.86% -0.0300 -112.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8 -47.86% -0.0300 -11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0.68% -0.51% -4.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485,659.1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64,808.3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5,571,413.47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2,191,037.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80,342.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30,220.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76.35  

合计 -13,592,939.1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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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2,3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97% 1,168,295,53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1% 80,279,528 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1.35% 27,688,622 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

－聚财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17,287,880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10,123,013 0   

徐留胜 境外自然人 0.49% 10,000,0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易泓 2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9,722,001 0   

景顺长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景顺长城基金股

票型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8,019,700 0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士

丹利中国 A 股基金 
境外法人 0.35% 7,096,035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6,771,80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168,295,532 人民币普通股 1,168,295,53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0,279,528 人民币普通股 80,279,528 

GIC PRIVATE LIMITED 27,688,622 人民币普通股 27,68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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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聚财 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287,880 人民币普通股 17,287,88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一组合 10,123,013 人民币普通股 10,123,013 

徐留胜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易泓 28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722,001 人民币普通股 9,722,001 

景顺长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

托景顺长城基金股票型组合 
8,019,700 人民币普通股 8,019,700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士丹利中国 A 股基

金 
7,096,035 人民币普通股 7,096,03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6,771,801 人民币普通股 6,771,8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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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或期

初  
变动比例 原因 

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 

货币资金 1,687,402,199.74 2,582,529,315.94 -34.66% 
受疫情影响，现金流入减少；工程建设投入增加导致现金流

出增加 

在建工程 3,029,408,345.87 2,101,482,523.31 44.16% 卫星厅工程建设持续投入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2,718,896.19 140,800,785.64 36.87% 
本期亏损，企业所得税费用为负数，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增

加 

短期借款 47,730,000.00 - - 本期增加接受疫情防控财务资助 

利润表主要科目 

税金及附加 41,612,066.28 60,149,284.22 -30.82% 根据政策减免本年一季度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销售费用 4,961,634.56 1,611,460.41 207.90% 公司组织架构调整 

投资收益 -22,469,821.32 71,683,352.41 -131.35% 受疫情影响，成都双流机场亏损严重 

所得税费用 -5,134,431.45 139,586,468.73 -103.68% 受疫情影响，本期利润总额为负数，同比大幅下降 

现金流量表主要科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1,064,376.95 839,975,676.31 -47.49% 受疫情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651,797.07 -878,548,361.53 -95.26% 

本期收回全部定期存款，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增加；卫星

厅项目投入小于上年同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4,539,696.08 -165,181,001.61 -30.66% 本期增加接受疫情防控财务资助，本金尚未偿还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深圳机场《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合同》的进展情况 

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实施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的全球招商，

最终确定深圳市前海正宏汽车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正宏汽车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正宏科技”）为中选承租人。2015年5月14日，本公司与正宏科技签

订了《深圳机场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2015年8

月6日本公司与正宏科技又签订了《深圳机场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补充协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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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补充协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以

下简称“宝安管理局”）签发了《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AB航站楼在空置期间作为商业综

合体临时改造使用的复函》，复函表示，机场片区建设发展规划近期有重大变化,国家高铁枢

纽站区已初步确定选址于该地段，建议AB航站楼暂不改作商业综合体使用，建议可待该片区

规划稳定后再做研究。针对上述事项，双方经过多次的协商与沟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公司于2017年3月3日就与正宏科技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纠纷向深圳市宝安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6月10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2019年6月14日，

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针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两案的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同时依据一审判决结果，公司本着审慎原则，全额计提预计负债。公司已于2019

年6月21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2019年7月1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的正宏科技上诉状。2019年10月16日、2020年4月22日，公司参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

织的二审询问。2020年9月30日，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详

见公司2014年12月18日的《关于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公开招商情况的公告》、2015年4月30

日《关于签署<AB航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合同>的公告》、2017年1月24日《关于<AB航

站楼商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合同>相关事项的临时公告》、2017年2月15日《关于<AB航站楼商

业转型项目物业租赁合同>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2017年3月18日《重大诉讼公告》、2019

年6月12日《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2019年6月15日《关于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

2020年9月30日《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二）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客户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 

1.为共同应对疫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快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综合考虑近期

疫情对物业租户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制定包括免除物业租金与管理费、缓解客户现金流压

力等一体化扶持措施，切实减轻租户经营压力，与客户共渡难关，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次措施对于本公司及所属企业（含快件中心）持有物业的T3航站楼商业（含商铺、售票柜

台与自助值机资源）、仓储物流设施、厂房、配套服务用房四大类，面积共计16.5万平方米

的物业进行租金减免。免除期限自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止。免除对象为非机关事业

单位、非国有企业、个体工商户租户。预计共减免8,000万元，其中物业租金7,500万元、物

业管理费（含空调费、停车场费）500万元，具体减免金额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对于扶持期

间新增的客户享受同等政策。本事项经公司于2020年2月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批准。（详见公司2020年2月11日的《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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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的公告》） 

2.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和省、市统一部署，根据深圳市发展改革委等8

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印发<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发改规〔2020〕4号）、深圳市国资委出台

的《关于贯彻落实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

租金压力实施方案》（深国资委函〔2020〕409号）等政策要求，公司制定了物业租金减免实

施方案。本次减免方案对于本公司及所属企业（含快件中心）持有物业的航空性配套商业、

仓储物流设施、厂房、配套服务用房四大类，面积共计约16.23万平方米进行租金减免。减免

期限为2020年4月1日至4月30日。减免对象为非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个体工商户。

预计共减免3,993万元。其中物业租金3,748万元、物业管理费（含空调费、停车场费）245

万元。本事项经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详见

公司2020年9月29日的《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公告》） 

（三）完成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补选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工作 

报告期内，董事长陈敏生先生因工作需要，提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和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职务；陈金祖先生因工作需要，提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王穗初先生因工作需要，提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上述三人均继续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担任领导职务。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林小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谢友松先生、张岩

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详见公司2020年2月27日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2020年3月17日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2020年3月21日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报告期内，因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吴悦娟女士提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

主席职务；因工作需要，张子胜先生提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继续在公司控股

股东单位任职。经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叶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史晓梅女

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详见公司2020年2月27日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2020年3月17日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2020年3月21日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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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因工作需要，黄文奕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调往公司控股股东机场集团担任安全总监、

安全与质量管理部（安委会办公室）部长。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刘锋先生、邬俏钧先生和常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详见公司2020年2月27日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四）会计政策的变更 

1.本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采用财

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规定。

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列示期末金额0.00元、期初金额

0.00元，应收账款列示期末金额520,826,003.12元、期初金额

382,795,932.26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列示期末金额0.00元、期初金额

0.00元，应收账款列示期末金额494,609,677.18元、期初金额

371,130,986.62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列示期末金额0.00元、期初金额

0.00元，应付账款列示期末金额17,560,502.53元、期初金额

19,281,058.96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列示期末金额0.00元、期初金额

0.00元，应付账款列示期末金额9,012,261.20元、期初金额

10,612,926.34元 

增加“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

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期末金额391,176.47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期末金额

391,176.47元。 

增加“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财会〔 2017〕 7 号）的要求计提

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

损失。 

合并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列示本期金额-7,731,341.25元。 

母公司利润表：信用减值损失列示本期金额-7,171,047.09元。 

资产减值损失位置调整，将利润表“减：资产

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 号填列）。 

合并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列示本期金额3,537,271.70元。 

母公司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列示本期金额0.00元。 

2.本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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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相关规

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以企业管理金

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

分类的判断依据，对公司持有的非交易性权

益投资的金融资产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期初金额391,176.47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期初金额

391,176.47元。 

3.本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自2019年6月10日采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相关规定，企业对2019 年

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

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

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无影响。 

4.本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自2019年6月17日采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相关规定，企业对2019 年1月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

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

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

追溯调整。 

本公司无影响。 

（五）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事项 

2018年度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天职国际”）进行了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

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勤勉尽责，坚持独立、

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公司根据2019年服务质量考核结

果决定续聘天职国际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费用为人民币79

万元（含差旅费），其中，审计费用为人民币69万元（含差旅费），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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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10万元。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详见公司2020年3月28日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六）关于投资建设深圳机场ITC-C栋提升改造项目的事项 

为满足公司生产保障需求，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善待员工、精准关爱、倾斜一线”的

工作理念，扎实推动“五心工程”落地实施，优化ITC楼值班房管理，提高值班房利用率，为

一线员工提供更舒适的值班住宿条件，经认真研究，公司投资建设ITC-C栋值班房进行提升改

造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3,305.06万元。本项目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

准。截至目前，已完成施工单位招选，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详见公司2020年3月28日的《关

于投资建设深圳机场ITC-C栋提升改造项目的公告》） 

（七）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1.为保障卫星厅工程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机场集团拟自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一年以内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5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以机场集团

申请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实际利率为准（票面年利率3.34%），每笔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本

次财务资助专款用于卫星厅工程项目建设，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

保。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

1-9月，机场集团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共计0万元，公司归还金额共计0万元，利息共计0

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接受机场集团财务资助余额为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4

月27日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2.为保障卫星厅工程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机场集团拟自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一年以内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1.5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以机场集团

申请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实际利率为准（票面年利率3.66%），每笔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本

次财务资助专款用于卫星厅工程项目建设，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

保。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2020年1-9月，机场集团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共计90,070.14万元，公司归还金额

共计90,070.14万元，利息共计0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接受机场集团财务资助余额

为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12月25日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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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部委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对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和财政贴息。公司控股股东机场集团拟向公司提供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以机场集团向银行申请的专项再贷款实际利率

为准，机场集团可根据公司资金需求一年内分次借款，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本次财务

资助全部用于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司置换前

期已采购和未来拟采购的防疫物资和防疫设备的支出，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

何形式的担保。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2020年1-9月，机场集团向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共计 4,773万元，公司归还金额共计0万元，利息共计44.03万元。截至

2020年9月30日，公司接受机场集团财务资助余额为4,773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4月18日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八）关于签署《广告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T3航站楼投入使用时，公司与上海雅仕维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雅仕维公司”）

合资设立了深圳机场雅仕维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雅仕维传媒公司”），公司授权

控股子公司机场广告公司将T3航站楼全部室内外广告资源许可给机场雅仕维传媒公司经营。

机场广告公司、机场雅仕维传媒公司与上海雅仕维公司三方签订了《广告经营协议》, 协议

期限为2013年11月28日至2023年11月27日。 

依据协议，机场雅仕维传媒公司就授权的广告资源向机场广告公司支付广告经营费，该

广告经营费分为两个部分计收，即基本经营费和分成经营费。按照协议约定：“2020年及以

后年度的广告基本经营费由双方协商决定。”因此，需确定2020-2023年深圳机场T3广告基本

经营费。 

2019年12月，机场广告公司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T3航站楼广告媒体设施使用价值（即

广告基本经营费）进行了评估,基于评估结果，公司就2020-2023年基本经营费与机场雅仕维

传媒公司、上海雅仕维公司达成一致意见。2020年-2023年T3航站楼全年广告资源基本经营费

为：5,960,271元，4,837,617元，4,089,087元，3,413,706元；2023年实际基本经营费按照

实际经营天数进行折算。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目前，已完成《广告经营协

议》补充协议签署工作，约定了2020年-2023年T3航站楼广告资源基本经营费。（详见公司2020

年4月30日的《关于签署<广告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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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暨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事项 

因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秦长生先生提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为保

证公司正常管理秩序，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孙郑岭先生代行公司财务负责人

职责，本授权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立即生效，本授权于公司聘任新任财

务负责人之日失效。（详见公司2020年8月21日的《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公告》、《关于高级管

理人员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公告》） 

（十）关于深圳机场卫星厅商业资源委托经营管理的关联交易事项 

为促进深圳机场商业资源价值和服务品质的可持续提升，公司拟将卫星厅商业资源委托

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城公司”）运营管理。委托内容包括卫星厅

商业资源规划方案与定价方案的编制，卫星厅商业招商及运营准备工作，卫星厅启用后的商

业日常运营管理。公司对商业资源规划方案、定价方案具有最终决策权。商业资源收入仍由

公司享有，公司向航空城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委托期限自双方签订委托协议之日起至2023

年12月31日止。委托期限届满后，经双方协商无异议可签署书面协议续期两年。委托费用分

为委托招商费和委托管理费。委托招商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确定费用标准，预计该项费用最高

不超过917万元。委托管理费包括基础委托管理费用和超额委托管理费，基础委托管理费原则

上按照商业收入（含税）的6%进行支付，年基础委托管理费上限为467万元；超额委托管理费

当商业收入高于保底指标时按协商的标准计算，年超额委托管理费上限为100万元，计算标准

详见公司公告。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目前，已完成《深

圳机场卫星厅商业资源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签署工作。（详见公司2020年8月21日的《关于深

圳机场卫星厅商业资源委托经营管理的关联交易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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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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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定代表人：林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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